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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论

错放和错判之间的舆论差异曾受到一些关注，但很少有学者从国际角度深

入研究①。最初由伏尔泰、布莱克斯通和斯塔基讨论了司法错误的问题 （我们

用来指出各种错判和错放的原因）。他们的思想被分别表述为：（１）与惩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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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非常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批准号 １３ＳＦＢ３０１５）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原
文为 Ｘｉｏｎｇ，Ｍ，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ＲＧ，＆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Ｊ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ｓ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
Ｃｒｉｍ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０１７，Ｖｏｌ４８（１）：１４－２６

熊谋林，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理查德·格林里夫，美国埃尔姆

赫斯特学院社会学与刑事司法系教授；尤拉·高德西麦德，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刑事司

法与犯罪学系教授。译者柴佳荣，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Ｒｉｚｚｏｌｌｉ，Ｍ，ＳａｒａｃｅｎｏＭ，２０１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ｔｔｅｎｇｕｉｌｔｙｐｅｒｓｏｎｓｅｓｃａｐ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１５５（３），３９５

"

４１１；Ｖｏｌｏｋｈ，Ａ，１９９７Ｎ
ｇｕｉｌｔｙｍｅｎＵＰａＬＲｅｖ１４６（１），１７３

"

２１６；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Ｖ，２００４Ｉｓｉｔ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ｔｔｅｎｇｕｉｌｔ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ｇｏｆｒｅ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ｂｅｃｏｎｖｉｃｔｅｄ？ＣｒｉｍＪｕｓｔｉｃｅＥｔｈｉｃｓ，２３（２），３

"

１３；
Ｒｅｉｍａｎ，Ｊ，Ｈａａｇ，ＥＶＤ，１９９０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ｙ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ｔｔｅｎｇｕｉｌｔｙｐｅｒｓｏｎｓ
ｅｓｃａｐ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ｎ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ｓｕｆｆｅｒ：Ｐｒｏ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ｃＰｈｉｌｏｓＰｏｌｉｃｙ，７（２），２２６

"

２４８；ｄｅＫｅｉ
ｊｓｅｒ，ＪＷ，ｄｅＬａｎｇｅ，ＥＧ，ｖａｎＷｉｌｓｅｍ，ＪＡ，２０１４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ｒａｔｉｏ：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ＰｕｎｉｓｈＳｏｃ，１６（１），３２

"

４９；Ｇｉｖａｔｉ，Ｙ，
２０１１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ｐｌｅａ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ｌａｗｈｕｊｉａｃｉｌ／ｕｐｌｏａｄ／Ｇｉｖａｔｉ＿Ｐｌｅａ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ｐｄｆ；Ｓｃｕｒｉｃｈ，Ｎ，２０１５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ｉｌｏｆ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Ｌ＆Ｐｏｌ’ｙＲｅｖ，２６，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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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道德高尚而无辜的人相比，无罪释放一个有罪者要更为谨慎。① （伏尔泰，

１７４９年）；（２）法律规定，宁可让 １０个有罪之人逃离处罚，也好过于让无罪
之人遭受痛苦② （布莱克斯通，１７６５年）； （３）让 ９９个有罪的人逃脱处罚，
也比让一个无辜者进监狱好③ （斯塔克，１８２４年）。

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有必要估量存在于刑事司法系统内存的错误危害。

过去的研究认定布莱克斯通错误比例接受度 （以下简称布莱克斯通错误率）

是恰当的，但公众接受这一原则———或者说是认为这一原则之所以正确的原

因，尚未得到充分的考察。几乎没有研究探讨人们是否认为错判 （积极错误，

Ⅰ型错误）比错放 （消极错误，Ⅱ型错误）危害性更小。本文从跨国的角度
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公众意见的实证证据。

一般来说，法律理论体现了刑法保护无辜者不被误判的精神④。然而，

边沁⑤ （１８２５）认为，错判的危害被夸大了，因为错放可能在确保无罪者安全
的前提下，让有罪的人得以侥幸免受刑事处罚。⑥ １０∶１是最常见的司法错误比
例，有些学者也将其放大到５０∶１、９９∶１、１００∶１甚至 １０００∶１⑦。根据 Ｖｏｌｏｋｈ⑧

的理论，比例不仅被夸大了，在某些情况下也被扭转了。例如，冯·俾斯麦

认为，宁可让 １０个无罪人受处罚，也比让一个有罪人逃避处罚好。⑨；而波
尔波特 （ＰｏｌＰｏｔ）则称，逮捕 １０名无辜的人，胜过释放一个应判的罪犯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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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的犯罪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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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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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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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１７４９Ｚａｄｉｇｏｒ，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Ｆａｔｅ（Ｒｅｐｒｉｎｔ２００９）Ｔｈ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Ａｕｃｋ
ｌ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Ｗ，１７６５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
Ｓｔａｒｋｉｅ，Ｔ，１８２４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ｈｎＦａｉｒｂｕｒｎ，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ｅＶｏｌｏｋｈ，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１７３－２１６；Ｆｉｎｄｌｅｙ，ＫＡ，２００８Ｔｏｗａｒｄａｎｅｗ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 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ｏｗ ｔｈ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ｍｅｒｇｅｒｓｃｒ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ｅｘＴｅｃｈＬＲｅｖ，４１（１），１３３

"

７３；Ｃｌａｒｋ，ＳＥ，２０１１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ｌ
ａｎｃｅｏｆｅｙｅｗｉｔｎｅｓ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ｌｂＬＲｅｖ，７４（３），１１０５

"

１５６；Ａｌｌｅｎ，ＲＪ，
Ｌａｕｄａｎ，Ｌ，２００８Ｄｅａｄｌ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ＴｅｘＴｅｃｈＬＲｅｖ，４１（１），６５

"

９２
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Ａ，１８２５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ＷＰａｇｅｔ，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ｅｎ，ＲＪ，Ｌａｕｄａｎ，Ｌ，２００８Ｄｅａｄｌ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ＴｅｘＴｅｃｈＬＲｅｖ４１（１），７９
ＳｅｅＶｏｌｏｋｈ，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１７５－１７９；Ｒｅｉｍａｎ，Ｊ，Ｈａａ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２２８；Ｆｉｎｄ

ｌｅ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１３６－３８；Ｓｃｕｒｉｃｈ，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ｅｌｌｉ，Ｒ，Ｂｅｌｌ，ＪＧ，Ｃｌｏｗ，ＫＡ，
２００９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Ｊ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Ｃｒｉｍ，５１（３），４１７

ＳｅｅＶｏｌｏｋｈ，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１９５－９６
Ｗａｄｅ，ＪＷ，１９７９Ｕｎｉｆｏｒｍｆａ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Ｆｏｒｕｍ，１４（３），３８５
Ｓｏｒｏｃｈａｎ，ＤＪ，２００８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ｏｍｅ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ｅｘＴｅｃｈＬＲｅｖ，４１（１），１１３



遵从布莱克斯通错误率原则是否有助于刑事司法系统避免错判？错判案例

放眼全球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加拿大、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等

国家①。每年有数百名无辜者被错判，其中许多人不得不锒铛入狱。② 在一些

极端的情况下，被错判者在死囚牢房服刑多年。③ 其他被错判者因为胁迫下的

辩诉交易、伪证或有缺陷的目击证人证词、证据扣留、强迫招供以及检察人员

和警察的不当行为而被监禁。④ 此外，他们的家庭也因此遭受折磨，只能寄希

望于等待上诉和法院改判。⑤ 检察机关和警察人员通过扣留证据将被错判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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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大数据与犯罪防控基本理论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ａｃｈ，Ｋ，２０１２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ＵＣｉｎＬＲｅｖ８０（４），１４６５
"

１５２６；
Ｂｅｃｋｆｏｒｄ，Ｍ，２０１２ＤＮＡｏｆ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ｉｌｌｂｅ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ｐｏｌｉｃｅＴｈｅＴｅｌｅ
ｇｒａｐｈ，Ｊｕｎｅ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ｕｋｎｅｗｓ／ｌａｗ －ａｎｄ－ｏｒｄｅｒ／
９３１０７２８／ＤＮＡ－ｏｆ－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ｉｌｌ－ｂｅ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ｐｏｌｉｃｅｈｔｍ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Ｌ，２０１２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ＵＣｉｎＬＲｅｖ８０（４），，１３９１

"

１４１４
Ｈｕｆｆ，ＣＲ，２００２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ｒｉｍｉ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４０（１），１－１８；Ｈｕｆｆ，ＣＲ，２００４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
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ａｎＪ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Ｃｒｉｍ，４６（２），１０７

"

２０；Ｈｕｆｆ，ＣＲ，Ｋｉｌｌｉａｓ，
Ｍ，２００８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Ｋｒｉｅｇｅｒ，ＳＡ，２０１１Ｗｈｙｏｕｒ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ｖｉｃｔｓ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ＮｅｗＣｒｉｍＬＲｅｖ，１４（３），３３３

"

４０２；Ｚａｌｍａｎ，Ｍ，Ｓｍｉｔｈ，Ｂ，Ｋｉｇｅｒ，Ａ，２００８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Ｑ，２５（１），７２

"

１００；Ｇａｓｔｗｉｒｔｈ，ＪＬ，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ＭＤ，
１９９８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ｊｕｄｇｅ－ｊｕｒ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
ｉｅｓＪｕ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３９（１），５９

"

７８；Ｌｉｅｂｍａｎ，ＪＳ，Ｆａｇａｎ，Ｊ，Ｗｅｓｔ，Ｖ，Ｌｌｏｙｄ，Ｊ，
２０００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ｒａｔｅｓ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ｓｅｓ，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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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者送入牢狱的新闻常见报端。①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真凶供认不讳，上诉法

院也拒绝受理案件。②

鉴于 “错误率”显然缺乏实证证据支撑，现在是时候来检验舆论对 “宁

可错放十绝不错判一”的态度了。本文报告了关于错判和错放的相对接受程

度的跨国研究的结果。最后，我们将对刑事案件中，改变刑事诉讼标准态度的

影响进行讨论。

二、文献回顾

（一）跨学科方法

Ⅰ型错误 （积极错误）和Ⅱ型错误 （消极错误）的统计假设检验概念直

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错判是虚伪的，错放是虚假的。③ 这种比照差异的方

法 （在任何假设检验中）适用于许多学科，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

学、哲学和犯罪学。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研究人员对统计分析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布莱
克斯通错误率在刑事诉讼中的影响④。学者们本来不认同一名被错判者可

以与一定数目的错放罪犯相联系；然而，他们却逐渐接受了统计误差模型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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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的犯罪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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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①。２０００年以后的若干年里，当有关错判的几个研讨会得出法律审查问题
的证据后，学界再次开始怀疑了 （“德克萨斯科技法评论”，２００８年；“奥尔
巴尼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一次研讨会的全体会议得出，布莱克斯
通错误率缺乏实证支持。②

哲学家认为布莱克斯通错误率是一个道德问题。例如，Ｒｅｉｍａｎ和 Ｈａａｇ③

质疑１０∶１的比例，认为 “宁可错放十绝不错放一”这一原则缺乏可量化的证

据。Ｌｉｐｐｋｅ④ 认为这个原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古丁⑤则认为很难就错误定
罪与错误无罪的比例达成共识 （这里所用的后一个术语是指事实上有罪却被

法官或陪审团无罪释放的人）。然而，哲学家们也同样认为对于准确估计社会

比例无计可施⑥。

法律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将布莱克斯通错误率转化为成本效益关系。他们试图

通过利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到最佳结果以区别错判与错放的社会影响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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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综合与经济、法律和政治科学有关的更多因素，Ｐｎｇ① 通过增加间接成本
证明错判与错放一样有害。在对司法错误的文献进行审查之后，Ｒｉｚｚｏｌｌｉ和
Ｓａｒａｃｅｎｏ② 的研究结果显示，两种类型的错误在成本方面同样有害③。许多研
究人员声称错判降低了司法系统总体威慑力④，而其他研究者认为错判并没有

降低这种阻吓作用⑤。心理学家也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来探讨司法错误如何作

用于对错判和错放⑥。Ｗｒｉｇｈｔ等人⑦利用各种模型，运用合理的怀疑标准来衡
量陪审团流程。然而，他们并没有讨论刑事司法系统司法错误的复杂性。

基于种种原因，研究人员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提出了疑问。学界肯定正当

程序和合理怀疑标准，但也对于纯数字比例衡量司法错误提出批评建议。更注

重正义精神和保护无罪者免于被错判的哲学家普遍认为，１０名有罪犯地位不
等同１名无罪者⑧。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努力评估司法错误⑨。法律学者和
犯罪学家也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直接和间接质疑其有效

性瑏瑠，他们也对此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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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研究结果

一些研究检查了公众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的态度。Ｓｏｍｍｅｒ① 等人通过研究
２５６名学生关于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适用于六项罪行的意见 （包括谋杀、贪

污、交通肇事行为，并使用各种刑期长度来代表不同程度的犯罪严重程度）

发现，比例与无罪者的被判刑长度呈正相关，也与罪名的不同有关。例如，受

访者中愿意以释放一定有罪者人数来免除一名无辜者被定罪的结果是：谋杀罪

中位数不到１０人，贪污罪超过４０人。
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ｅｌｌｉ② 等人调查学生是否接受布莱克斯通错误率的方法是从十分之

一到万分之一表示可以接受的程度。他们的结果分析显示受访者个体之间有很

大的分歧。回复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同意程度由１（强烈不同意）到 ５（强烈
同意）表示，他们发现学生的专业和年级影响了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例的态

度。但并非所有受访者都基本支持 “十名错放比错判一人更好”。在他们的分

析中，平均接受程度为２９５和２９１的一年级的刑事司法和非刑事司法专业似
乎都否认了布莱克斯通错误率，而三年级非刑事司法 （平均 ３０３）和刑事司
法专业学生 （平均３５８）则表示同意。

不同于向受访者询问调查布莱克斯通错误率的可接受水平，Ｚａｌｍａｎ③ 等人
调查了公民对错判发生频率的态度 （这项调查可以被认为是试图在制定反布

莱克斯通错误率原则）。他们向受访者提问 “你所认为的司法错判概率是多

少”。大约９３％的受访者表示错判发生率至少为 １％；２１２％的人认为错判发
生率只有１％ ～３％，受访者中有 ６１６％认为是 ４％ ～１０％；而 １０２％的受访
者认为至少１１％的案件被错判。换句话说，他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公民认为，
刑事司法制度应至少定罪１名 （至１１名）无辜者，以确保其余有罪者 （８９～
９９人）受到惩罚。与布莱克斯通错误率原则的 “释放一个有罪的人以确保没

有无辜者被错判”完全相反，因此 Ｚａｌｍａｎ等人的研究向布莱克斯通错误率提
出了质疑。

这些研究是否可靠地估计了最严重的司法错误类型？这些研究课题要求受

访者从１０个、１００个、１０００个、１００００个的列表中选择一个给定的数字。无
论他们的调查结果如何，计算出的可接受的错判或错放的数量主要来自于偏向

设计。在概念上，研究人员假定定罪无辜者比释放一个 （或多个）有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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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更大，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来调查受访者的偏好。然而，我们大体上

认为他们的研究发现是有缺陷的，原因在下一节中解释。正如 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① 所
言：“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三）公众态度

到目为止，只有３篇文章明确地调查了关于公众对于最严重司法错误类型
的态度 （与小的，非随机的样本不同）。通过使用 ２００６年的英国社会态度
（ＢＳＡ）调查 （Ｎ ＝９２４），ｄｅＫｅｉｊｓｅｒ② 等人发现，６４％的英国公民认为错判比
错放更严重。在一项样本范围是４３６名荷兰火车乘客的研究中，布莱克斯通错
误率的 Ｎ水平是可以接受的，发现错判 （积极错误 １０４次回复）和错放 （消

极错误，１０２次回复）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Ｇｉｖａｔｉ③２０１１年利用国际社会调查计
划 （ＩＳＳＰ）（Ｎ ＝４８６４１）中有关政府作用的数据分析报告，８２６％的法国公
民和７０６％的美国公民认为错判比错放更严重。Ｓｃｒｕｉｃｈ④ 通过在线平台亚马逊
市场调查 （ＡＭＴ）获得了５６８名成年参与者的意见，发现 ８５％的受访者认为
错判是比错放更严重的司法错误。

考察这三项研究的结果，在表１中，使用 Ｔ检验 （ｔ＝３２３１，ｐ＝００１６）
允许拒绝同等偏好的假设，研究似乎确认公民认为 Ｉ型错误比Ⅱ型错误更严
重。但这些研究最严重的缺陷是夸大积极错误百分比的方法缺陷。如下文

（见表２）所示，研究人员错误地将司法错误的观点视为具有双变量结果，忽
略了 “不能选择”或 “未回答 （无答复）”答复中反映的公民态度的百分比。

虽然最新的定公众意见分析是以小样本进行的，但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公众对

布莱克斯通错误率的接受程度。其中三项研究样本容量不超过 ６００人⑤。在
Ｓｃｕｒｉｃｈ⑥ 使用 ＡＭＴ的在线调查中，受访者的中位数年龄只有２８岁。这项研究
的结果当然无法代表普遍的一般社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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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先前实证研究中公众对于司法错误类型偏好意见的结果％ （ｎ）

危害更大错误

类型偏好％
置信区间 ９５％

作者 国家 类型Ⅰ 类型Ⅱ ＳＥ 优势比 类型Ⅰ 类型Ⅱ 数据来源

ｄｅＫｅｉｊｓ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英国 ａ
６３６１

（４７９）

３６３９

（２７４）
１７５ １７５

（６０１７，

６７０５）

（３２９５，

３９８３）
ＢＳＡ，２００６

荷兰
ｂ

５０４９

（１０４）

４９５１

（１０２）
３４８ １０２

（４３６６，

５７３２）

（４２６８，

５６３４）
Ｔｒａｉｎ

Ｇｉｖａｔｉ，２０１１

美国 ａ
７０６４

（１０３０）

２９３６

（４２８）
１１９ ２４１

（６８３０，

７２９８）

（２７０２，

３１７０）

法国
ａ

８２５７

（１３８３）

１７４３

（２９２）
０９３ ４７４

（８０７５，

８４３９）

（１５６１，

１９２５）

ＩＳＳＰ，２００６

算术平均值
７０５４

（３４８１）

２９６６

（１１７９）
０６７ ２３８

（６９２３，

７１８５）

（２８３５，

３０９７）

加权均值
７４７０

（６４８３）

２５３０

（１０９６）
０６４ ２９５

（７３４５，

７５９５）

（２４０５，

２６５５）

Ｔ检验 ３２３

注意：ａ根据文献引用，从原始数据集采集抽样数量。

　　 ｂ百分比由样本数量计算，不包括 １１５个平衡信息
ｃＴ检验比较差型错误偏好百分比，Ｈ０：类型Ⅰ错误 ＝类型Ⅱ错误，Ｈａ：（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０Ｔ

ｐ＜００５

三、国家调查中提出的问题和排除的数据

在研究现有社会舆论调查的数据时，我们不仅关注所提问题的已获得的数

据，而且还关注了被排除的数据。２０１０年，欧洲社会调查局发布了第 ２７次欧
盟成员国公民对司法错误态度的公众意见报告 （ＥＳＳ，２０１０年）。被访者被要
求使用１０分制 （０＝从不，１０＝总是）回答 “你认为法庭多久会出现一次错

判或错放？”这个问题：数据的计算显示的平均值为 ４９７，其中不包括无效
的、拒绝回答和表示他们不知道的个人答案。很可惜，ＥＳＳ这一次调查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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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衍出类似法院多么频繁地错判的问题，他们直接将其认为是一种更严重

的司法错误。

ＢＳＡ（１９８５～２００６）的调查提出了以下问题：“所有司法制度都会产生纰
漏，但是你认为危害更大的是什么？”选项包括：“定罪一个无辜的人”“让有

罪者逃脱法律制裁 ”和 “无法选择”。我们总结了受访者关于积极错误

（ＣＩＮ，定罪无辜者）和消极错误的观点 （ＦＧ，释放有罪者）。２００６年调查结
果显示，所有受访者 （包括未决和其他未答复者）中，有 ５１４％的受访者认
为错判比错放危害更大，４８６％的受访者则持反对意见

表 ２　对Ⅰ型和Ⅱ型错误调查数据进行重新分析

问题 所有司法制度都会犯错误，但你认为错放还是错判危害更大？

调查

所有回答

类型Ⅰ 类型Ⅱ ＣＮＣ Ｎ／Ａ 类型Ⅰ 类型Ⅱ

同意 ％ （ｎ）不同意％ （ｎ）％ （ｎ） ％ （ｎ） ％ （ｎ） ％ （ｎ） ％ （ｎ）

二分法 ａ

ＢＳＡ，２００６ ５１４ （４７９） ４８６ （４５３）２９４（２７４）１８４（１７１）０９（８）６３６（４７９）３６４（２７４）

ＩＳＳＰ，２００６ ６２１（３０１９２）３７９（１８４４９）２４８
（１２０
８１）
１１６

（５６
２７）

１５（７４１）７１４
（３０１
９２）

２８６
（１２０
８１）

ＧＳＳ，２００６ ６７９（１０３０）３２１ （４８８）２８２（４２８）３４（５２）０５（８）７０６
（１０
３０）

２９４（４２８）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 ４４４（４６０８）５５６（５７６４）４２２
（４３
７５）
１３４

（１３
８９）

— — ５１３
（４６
０８）

４８７
（４３
７５）

均值 ５６４（３６３０９）４３６（２５１５４） ６４７
（３６３
０９）

３５３
（１７１
５８）

加权均值 ５９１（３６３０９）４０９（２５１５４） ６７９
（３６３
０９）

３２１
（１７１
５８）

注释：ＣＮＣ＝无法回答，Ｎ／Ａ＝拒绝回答 
　　　ａ二分制模式不包括 “无法选择”回应和丢失的数据。在该模型中用于百分比计算的

分母是仅有效回应的 Ｎ。
　　　ｂＨ０：同意 Ｉ型错误 ＝不同意 Ｉ型错误，Ｈａ：（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０　　
ｃＨ０：ＴｙｐｅⅠ Ｅｒｒｏｒ＝ＴｙｐｅⅡ Ｅｒｒｏｒ，Ｉ型错误 ＝Ⅱ型错误 Ｈａ：（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０
ｐ＜００５

数据来源：ＢＳＡ，２００６；ＩＳＳＰ，２００８；ＣＧＳＳ，２００５；ＮＯＲＣ，ＧＳＳＤａｔ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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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ｄｅＫｅｉｊｓｅｒ① 等人 （２０１４年：３５），使用相同的 ＢＳＡ数据得出结论
说，大约６４％的英国民众认为错判比错放危害更大，３６％的人依旧持相反意
见。如上所述，调查排除了无法选择的回答和丢失的数据。如表２所示，仅使
用有效回答 （二分法模型）的 Ｎ作为百分比计算的分母的模型，最后的结果
是百分比值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从所有回复中的 ５１８％增加到 ６３６％。因
此，这样的调查结果可能会产生误导。在其他报告的调查结果中，我们也看到

了同样的模式②。

题为 “政府角色”的国际社会调查计划 （ＩＳＳＰ）展示了 １９８５～２００６年舆
论调查中关于Ⅰ型和Ⅱ型司法错误的数据。２００６年最新一轮 （第四届）的受

访者来自３８个国家。调查提出了以下问题：“所有司法制度都会有纰漏，但是
你认为哪种危害更大？”选项包括：“定罪一个无辜的人”，“无罪释放有罪者”

和 “无法抉择”。ＩＳＳＰ结果 （表２）表明，６２１％的受访者认为危害最大的结
果是错判无辜者，但 ３７９％的受访者不同意。通过排除不能选择的选项回答
和丢失的数据，二分结果将积极错误率的百分比从接近 ６２１％提高到
了７１４％。

美国综合社会调查局自 １９８５年以来进行了类似的调查，最近一次是在
２００６年。这项调查提出的问题是：“所有司法制度都会犯错误，但是你认为哪
种危害更大？”可供选择的选项包括： “错判无辜者” “使有罪者逃脱法律制

裁”和 “无法抉择”。几乎６８％的 ＧＳＳ受访者认为错判比错放更严重 （表２），
而３２１％的人持相反的看法。因为没有考虑到所有的回应类型，二分模式导
致夸大的积极错误支持例比消极错误更高，达到７０６％，从而增加了约 ３７％
的人更倾向于错放。

中国社会总体调查于 ２００５年实施，其中包括对司法错误态度的问题。调
查将受访者按照农村和城市别分为两类。对不同省级群体的特定街道、镇、县

的单位采用分层抽样。数据共集中收集了宁夏、青海、西藏等 ２８个省份以外
的２８３４个有效样本。调查包括以下问题： “你认为下列哪种情况危害更大？”
可选选项包括：“无辜者被判刑”“犯罪分子逃脱制裁获得自由”或 “难以选

择”。有趣的是，全面反应模式的结果表明，４４４％的受访者认为错判比错放
危害更大 （远远低于其他调查），而４２２％的人认为错放危害更大，１３４％的
人表示难以选择。这些结果与二元和二分模型分别为 ５１％和 ４９％的结果大相
径庭。因此，两个模型之间的报告值相差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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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调查的背景下 “不能选择”的选择是什么意思？这种反应可能反

映了受访者观念的冲突，具体来说，Ｉ型和Ⅱ型错误的同样问题形成了司法缺
憾，使受访者难以选择其中一种选项。这反映出例如犯罪的严重性、被告人的

犯罪前科或其他变数，这类影响决定的因素太多使受访者难以综合作出明确抉

择。鉴于所有反应和二分模型之间的反应比例差异，Ｔ检验表明，这里确定的
方法学缺陷将导致有缺陷的结论。正如表２中显示的四项调查结果，当我们排
除无法选择回应时，公民对 Ｉ型与Ⅱ型错误态度差异有显著差异 （ｔ＝３０５８，
ｐ＝００２８）。然而，当我们计算包括所有回应的百分比时，支持 Ｉ型错误的偏
好与不一致对 Ｉ型错误的百分比没有显著差异 （ｔ＝１２２３，ｐ＝０１５４）。上述
文献综述表明，司法错误主题的讨论仍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四、纵向调查分析

（一）一般结论

我们利用全面反应模式 （所有回答）纵向审查了国家舆论调查的数据，

以重新评估全球对错判的态度。图 １是 ＩＳＳＰ四组数据的结果 （１９８５～２００６）。
１９８５年 ＩＳＳＰ收集了 ６个国家的样本结果 （Ｎ＝７３５０）；１９９０年 １１个国家
（１４８９７人）；１９９６年的 ２５个国家 （Ｎ＝３２７９５）和 ３８个国家 （Ｎ＝４８６４１）。
ＩＳＳＰ数据集分别将误报和否定代码分别代码为 “０”和 “１”，此中包含大量缺
失值。码本和在线列表描述了每组数据中每个特定回应选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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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６年的图１平均显示，约１４％ （１４１％）的受访者认为在
两种司法错误之间难以选择 （参见表 ３）。约有 ２０％ （２２２％）的受访者倾
向于错放比错判危害更大，而约 ６５％ （６３４％）认为错判比让错放更严重。
很明显，图 １（所有回应模式）显示对错误定罪的支持减少为比错误的无罪
判罚危害更大。相比之下，如果排除了 “不能选择”的回应，则二分法模

型 （图 １）反映了受访者对 Ｉ类 （错误定罪）错误的偏好下降幅度较大。

１９８５年，ＢＳＡ收集了 １５０２份答复，１９８６年为 １３１６份，１９９０年为 １１６３
份，１９９４年为 ９８６份，１９９６年为 ９９４份，２００５年为 ８４２份，２００６年为 ９３２
份。虽然 ＢＳＡ只报告了双变量百分比 （即定罪无辜者和释放有罪者），原来的

百分比则包括 “不能选择”选项，因为调查列出了参与者的具体选择的总数。

ＢＳＡ数据模型的纵向分析 （图 ３和图 ４）显示了与 ＩＳＳＰ调查相似的模式。在
２００６年数据分析中，两个模型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图 ３显示，今年有 ５２％
的受访者选择了错误定罪比错误的无罪判罚危害更大，而约 ３０％的受访者反
对。如果 “不能选择”答复 （约占 １９％），则后者增加到 ４８％。相比之下，
二分制模式 （图４）表明，６３６％的受访者认为定罪无辜者更严重，因为排除
不能选择回应而增加了１１８％。

图４也揭示了公众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原则的接受程度的下降，对最严重
的司法错误是错放的接受程度逐渐攀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的

公众觉得错判并不比错放更严重。与１９８５年 ＩＳＳＰ比例相比，２００６年选择Ⅰ型
错误的受访者在 ２００６年下降了 ８７％。即使在二分法结果 （从 ７９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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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中，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６年的８４％的受访者认为错误定罪并不像错误无
罪那样危害性严重。在 ＢＳＡ调查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趋势：Ｉ型错误的偏好从
６７７％降低到５１８％，而Ⅱ型错误从 ２０３％提高到 ２９７％。Ⅰ型和Ⅱ型两种
错误的明显变化也在二分法模型中观察到，图 ４中下降了 １２７％，增幅为
１３３％。相比之下，随着 ＩＳＳＰ中无法选择回应的轻微上升，如图 ３所示，
６５％的英国公民认为很难做出选择。２１年内公众意见的明显变化值得刑事司
法研究人员的关注。

（二）国家层面的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 ＩＳＳＰ调查数据来衡量国际公众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例
的原则。如上所述，前 ３个 ＩＳＳＰ调查报告了每个国家在法典中的所有回应
（ＩＳＳＰ，１９８５：５０；ＩＳＳＰ，１９９０：７１；ＩＳＳＰ，１９９６：１９），但 ２００６年报告仅包
括有效答复 （二分法模型）。同年，我们比较了美国的 ＧＳＳ数据，这些数据反
映了积极错误、消极错误和缺失值的反应数。而两个关于美国的数据集是一致

的。此验证证实了我们所认为 ＩＳＳＰ数据集中的缺失值由 “无法选择”和 “拒

绝回答”组成的推测。因此，我们将所有缺失的值重新编入 “无法选择”选

项，以重新审视公众对司法错误的看法。表３列出了 ３８个国家对 ＩＳＳＰ进行的
四次调查的结果，其中百分比数值是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方法从每组数据集计

算的。

表 ３　错判还是错放更严重 （ＩＳＳＰ，１９８５－２００６，３８国）　　单位：％

国家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 ＭｅａｎＲｏｗ

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ＩＮＯｎｌ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２

澳大利亚 ７１３２１２７５６４５２０７１４９６４６２１８１３６５９５２６５１４０６４１２２９１３０↓ （－１１８）９１０

西德 ７６３１３２１０５６５８１８５１５８６８０１４６１７４６２２１９３１８４６７５１６６１６０↓ （－１４１）６９３

东德 ６３７１７１１９２６４１１７１１８８６０８２２２１７０６３３１８１１８６↓ （－２９） ７７ 

英国 ６６７２０３１３１６１４１９１１９５５６２２６９１６９５２２２９１１８７６０２２３２１６７↓ （－１４５）７７６

美国 ６１９２０４１７７５６２２００２３８６０４２２５１７０６７９２８２４０６１９２３４１４７ ↑ （６０） ２３７２

意大利 ７６５１６８６７７４８２２４２９７５７１９５４８ ７５８１９１５１ ↓ （－０８） ２７６

澳大利亚 ６７５１４２１８３ ６７５１４２１８３ ＮＡ

匈牙利ａ ５６５３２３１１２５４３２１６２４１５２４３０９１６７５４３２７３１８４↓ （－１９）８９６

爱尔兰 ７５９１７１７０７２６２０９６４７０１２０３９６７２９１９４７７↓ （－４０）１４０

挪威 ８６２７７６１８６４７５６１８４２１０５５３８５６８５５９↓ （－２０）１００

以色列

犹太裔ｂ ６５９１７４１６８６６７１６１１７２６３８２０４１５８６５５１８０１６６↓ （－２１）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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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 ＭｅａｎＲｏｗ

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ＩＮＯｎｌ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２

以色列

阿拉伯裔ａ ５３８２７６１８６６３５２７４９１５７５２７５１５０ ↑ （９７） １４５

北爱尔兰 ６６２２００１３９ ６６２２００１３９ ＮＡ

瑞典 ７１７２００８３７１９１９２９０７１８１９６８６ ↑ （０１） ０５

捷克 ６７６１８８１３６７５５１３５１１０７１８１６０１２２ ↑ （７９） １８２

斯洛文尼亚 ６１２１８９１９９６６７１５４１８０６３９１７１１８９ ↑ （５５） ７２ 

波兰 ４０４２０５３９１６２１２２５１５４５１７２１５２６７↑ （２１７）１８７７

俄罗斯 ６４２１８６１７２５４８１５６２９６５８７１６８２４５↓ （－９５）８２８

新西兰 ６２５２１４１６１５７８２５０１７２６０１２３２１６７↓ （－４７） ６２ 

加拿大 ６１６１８２２０２５８８２３４１７８６０４２０５１９２↓ （－２８） ９１ 

菲律宾 ４２７２１８３５６４４６２２２３３３４３６２２０３４４ ↑ （１９） １５

日本 ５８５２６７１４８６１６２３２１５３６００２５０１５０ ↑ （３１） ４３

西班牙 ６８６２２７８７６１５２２６１５９６５１２２７１２３↓ （－７１）６２５

拉脱维亚 ６９３１８１１２６７０４１７１１２４６９８１７７１２５ ↑ （１１） ０５

法国 ７３５１７３９２７５８１６０８２７４８１６６８６ ↑ （２３） ２３

塞浦路斯 ４００４５８１４２ ４００４５８１４２ ＮＡ

保加利亚 ５３５２９３１７３ ５３５２９３１７３ ＮＡ

瑞士 ７６３１８２５６７６３１８２５６ ＮＡ

智利 ５５２４０４４５５５２４０４４５ ＮＡ

中国台湾 ３７７４７３１５０３７７４７３１５０ ＮＡ

克罗地亚 ６３７１８７１７７６３７１８７１７７ ＮＡ

丹麦 ８１９１２２５９８１９１２２５９ ＮＡ

多米尼加 ６３３２８８７８６３３２８８７８ ＮＡ

芬兰 ７４２１７５８３７４２１７５８３ ＮＡ

韩国 ６５４２８６６０６５４２８６６０ ＮＡ

荷兰 ６５９２４４９８６５９２４４９８ ＮＡ

南非 ３９３４５４１５４３９３４５４１５４ ＮＡ

乌拉圭 ６３３２７６９１６３３２７６９１ ＮＡ

委内瑞拉 ６２９３２５４６６２９３２５４６ ＮＡ

葡萄牙 ６９８２０９９４６９８２０９９４ ＮＡ

Ｍｅａｎ ７０８１７９１１３６７１１８９１４１６３３２０８１６０６２１２４８１３１６３４２２２１４１ ↓ （８７） ５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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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 ＭｅａｎＲｏｗ

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ＣＩＮ ＦＧＣＮ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ＩＮＯｎｌ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２

Ｔ分布 ｃ ８５１ ６３６ ５６１ ７５９ ７８０

样本 ７３５０ １４８９７ ３２７９５ ４８６４１ １０３６８３

注意：ａ表明统计学家可能的数据输入错误。１９９０年匈牙利和１９９６年的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的类型

Ⅰ和类型Ⅱ错误的回复被重新编码，因为它们被转置在数据集中。
ｂ１９９０年的调查没有区分犹太人或阿拉伯人，以色列犹太人在这里只用于比较
ｃＨ０：同意 Ｉ型错误的百分比 （即 ＣＩＮ） ＝不同意 Ｉ型错误 （即两者）

ＦＧａｎｄＣＮＣ），Ｈａ：（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０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数据来源：ＩＳＳＰ，１９８６，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纵向分析数据 （４个调查数据可用）由方向箭头和积极错误变化进行归纳
总结。可以再一次具体国家的趋势基本上与大趋势相似。我们观察到，相信错

判的受访者的比例比错放更少，平均减少了 ８７％。为了进一步确定每个国家
４组数据体现的偏好是否明显不同，我们采用卡方检验来测试 １９８５年至 ２００６
年各回应的分布情况。１２个国家显示出相较于错放对错判的支持程度显著下
降，而以色列犹太人的变化并不重要。相比之下，４国民众相对于错判对错放
的支持程度显著增加。而５个国家略显增加，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些国家中
有９个对错放的支持程度越来越高，来自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６年间进行的研究。相
比之下，１９９０年以前这些倾向倾向的国家进行了调查。对于第一类错误 （不

当定罪）的偏好日渐反映出全球对布莱克斯通原则的接受度不断下降。

表３中的 Ｔ检验表明，公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与拒绝积极错误的比例有显著
差异。然而，南非、中国台湾地区和塞浦路斯的公民认为，释放有罪者比定罪

一个无辜的人危害更大，而保加利亚、菲律宾、英国和俄罗斯公民的大部分人

认为，二者之间很难做出选择。波兰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６年期间公众对此问题的意
见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中国偏好第一类和偏好第二类错误的公民受访者人数几

乎没有发生变化 （见表２）。有趣的是，２００６年的 ＢＳＡ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
认同或不认同错判是危害最大的司法错误的比例几乎持平 （５１８％，４９２％；
见图１），而支持 ＩＩ型错误的百分比和不能选择分别增长９４％和 ６５％。如果
我们考虑到上述国家的这种下降趋势和一些社会压力，公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对恐怖主义或严重犯罪危害性的判断。最终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错判所造成

的危害至少等于由错放引起的危害，在今后的研究中也需要更多的纵向数据来

证实检验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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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年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测试每个国家的变化，我们使用多元逻辑回归来预测公民对 Ｉ
型错误的态度和不能选择分别具有Ⅱ型错误的基础。目前的国际 ＩＳＳＰ调查只
有４组数据，这不允许我们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或者我们可以将该年度视为虚
拟变量，然后比较在给定年份 （以后的年份）选择类型Ⅰ错误和不能选择的
概率 （见表４）。

表 ４　ＲＲＲ多元逻辑回归预测司法错误类型偏好趋势 （１９８５～２００６，３８个国家）
参照系 （错放）

国家 调查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

ＣＩＮ ＣＮＣ ＣＩＮ ＣＮＣ ＣＩＮ ＣＮＣ ＬＲ２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澳大利亚 １９８５ ０９３ ２０４ ０８８ １７８ ０６７ １４９ ９６４３  ０００６１

西德 １９８５ ０６１ １０７ ０８１ １５０ ０５６ １２０ ７１６６  ０００５７

东德 １９９０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７４ ０６８ ７４３ ０００１５

英国 １９８５ ０９８ １５８ ０６４ ０９７ ０５４ １００ ７７７７  ０００８９

美国 １９８５ ０９３ １３７ ０８８ ０８７ ０７９ ０１６ ２７４４３  ００３１５

意大利 １９８５ ０７４ ０３２ ０８６ ０６２ ２８５８  ０００５８

匈牙利 １９９０ １４４ ３２４ ０９７ １５７ ９２３８  ００１３３

爱尔兰 １９９０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７８ １１６ １３９０  ０００３１

挪威 １９９０ １０３ １０２ ０７２ ０６４ ９６９  ０００２３

以色列

犹太人
１９９０ １０９ １１０ ０８２  ０８０ ６９８ ０００１３

以色列

阿拉伯人
１９９６ １１９ ０４９ １５３４  ０００９９

瑞典 １９９６ １０４ １１２ ０４８ ００００１

捷克

共和国
１９９６ １５６ １１３ １８２１  ０００５０

斯洛

维尼亚
１９９６ １３４ １１１ ７１９  ０００２０

波兰 １９９６ １４０ ０３６ １９１２５  ００３７７

俄罗斯 １９９６ １０１ ２０５ ８５２６  ００１０９

新西兰 １９９６ ０７９ ０９１ ６２４  ０００１３

加拿大 １９９６ ０７４ ０６９ ９０４  ０００２３

菲律宾 １９９６ １０３ ０９２ １５０ ００００３

日本 １９９６ １２２ １１９ ４３０ ００００９

西班牙 １９９６ ０９０ １８４ ６３３４  ０００７２

１８２

第一部分　大数据与犯罪防控基本理论



续表

国家 调查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６

ＣＩＮ ＣＮＣ ＣＩＮ ＣＮＣ ＣＩＮ ＣＮＣ ＬＲ２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拉脱维亚 １９９６ １０８ １０５ ０４９ ００００１

法国 １９９６ 　 　 　 　 １１２ 　 ０９６ 　 ２３１ 　 ００００５

总体趋势

（３８国）

ｍｌｏｇｉｔ １９８５ ０９０ １１８ ０７７ １２２ ０６３ ０８４ ５８０２１  ０００３１

ｘｔｍｅｌｏｇｉｔ １９８５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７０ ７８６６ 

ｘｔｍｅｌｏｇｉｔ １９８５ １１４ 　 １０９ 　 　０９５ ３１８５ 

注意：从属变量是危害更大错误类型的偏好，Ⅱ型错误被视为参照。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数据来源：ＩＳＳＰ，１９８６，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每个国家的变化或总体趋势可以从 Ｓｔａｔａ命令 ｍｌｏｇｉｔ中的相对风险比中读
取。我们也注意到４年内嵌入给定国家的数据，所以我们将样本组织为多层次
数据。通过 Ｓｔａｔａ命令 ｘｔｍｅｌｏｇｉｔ，我们分别将Ⅱ型错误错误重写为 “０”，将Ⅰ
型错误重新编码为 “１”，然后生成一个新变量来预测 Ｉ型错误的接受度变化。
我们再次将类型 ＩＩ错误重新设置为 “０”，不能选择为 “１”，并生成另一个新
变量来测试无法选择的接受趋势。考虑到对国家的总体影响，多层次逻辑回归

的优势比可以支持可接受的最差类型的错误的总体趋势。虽然我们以非常简单

的方式报告分析结果，但我们仍然报告了多元逻辑回归中卡方和伪 Ｒ２的似然
比，多层次逻辑回归的瓦尔德卡方也证实了我们的建模分析。

如表４所示，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表３大致一致。对于总体趋势，多元逻辑
回归和多层次逻辑回归分析证实，支持Ⅰ型的比例逐年下降。换句话说，世界
各地的公民越来越担心错放的风险。具体来说，大多数国家在相对风险比小于

１的情况下，经历了Ⅰ型错误接受Ⅰ型错误的明显下降趋势。与美国表 ３的增
长趋势不同，相对风险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ＲＲＲ）为 ０７９（ｐ＝００４１）
表明与 １９８５年相比，支持Ⅰ类型错误的下降趋势完全不同。这种变化的原因
可归因于表３中的方法论，其中我们包括计算百分比的所有回应，而不是使用
二分法分析，仅包括积极错误和消极错误。相比之下，表４中的多项式物流是
Ⅰ型错误的双变量分析，是Ⅱ型错误的基础，不包括本方法中表示 “无法选

择”的样本。由于从 ＧＳＳ得出的表 ５中的二分析表明，大约 ４５８％的样本改
变了偏好，公众态度发生从积极错误到消极错误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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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美国公民对司法错误的态度，一般社会调查

Ⅰ类错误 Ⅱ类错误 样本总量

年份 ％ Ｎ ％ Ｎ 二分法 所有回答

１９８５ ７５２２ ４１９ ２４７８ １３８ ５５７ ６７７

１９９０ ７３７９ ６８４ ２６２１ ２４３ ９２７ １２１７

１９９６ ７２８５ ８０５ ２７１５ ３００ １１０５ １３３２

２００６ ７０６４ １０３０ ２９３６ ４２８ １４５８ １５１８

Ｍｅａｎ ７２６０ ２９３８ ２７４０ １１０９ ４０４７ ４７４４

变动值 －４５８ ４５８

　　数据来源：ＮＯＲＣ，ＧＳＳ数据资源管理器。

虽然我们考虑到国家的总体效应，区域差异并不能消除Ⅰ型错误的降低。
相反，多元逻辑回归和多层次逻辑回归分析之间的显著水平不同的结果表明，

与１９８５年相比，１９９６年和 ２００６年存在不能选择的区域差异。但是这些区域
差异并不影响１９８５年至 １９９０年的增长 （优势比 ＝１１３６，ｐ＝００３６）。这可
能解释了１９９６年的增长趋势和２００６年 “不能选择”选项的下降趋势。尽管并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同样的趋势，但这依然意味着在一些国家的受访者越来越偏

向于不能选择的部分原因是Ⅰ型错误接受度的下降。
尽管该模型确定了年份在接受差异中的影响是积极错误和消极错误，但年

份变量解释了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变化，因为伪 Ｒ２太过于微不足道 （通常为

０００３１）而被忽略，有一个例外———美国 （００３１５）和波兰 （００３７７）。关于
为什么舆论对于最近几十年来最恶劣的司法错误产生偏好倾向以及社会因素如

何影响决策的原因，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领域。另外，未来的研究应该具体说明

构成类型Ⅰ或Ⅱ偏好问题时的犯罪类型 （包括恐怖主义或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或询问被访者认为错误率应该是多少的意见。

五、讨论

正如法律学者和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会生活在一个没有一丝差错的

世界，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刑事司法系统保证犯罪者都会被依法定罪，无辜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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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无罪释放①。世界各地存在错判的问题②。错判有许多原因③，在仍然可

能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陪审团往往被迫作出决定④。

不完善的刑事司法系统和其中的从业者必须承认和适应这些不可避免的司

法纰漏⑤。实际上，我们几乎不可能确切知道每年到底发生多少错判和错放案

件⑥，因此我们无法比较各自的各种危害来经验性地去判断哪一个结果更糟。

我们有哲学家⑦、经济学家⑧、犯罪学家⑨、统计学家瑏瑠、法学教授瑏瑡和执业律

师瑏瑢来就这个问题进行思辨。

这项研究并不着重于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的含义和理由持续提出的抽象哲

学观点。我们也没有对拟议用于衡量刑事审判错误率的定量模型瑏瑣，或解释和

检验这个比例瑏瑤及相关证据标准、错误和陪审团判断准确性相互作用的基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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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ＳｅｅＡｃｋ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２，１０６７
ＳｅｅＨｕｆｆ，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３，１０７

"

２０
Ｇａｒｒｅｔｔ，ＢＬ，２００５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ｆｅｄｅｒａｌ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ＷｉｓＬＲｅｖ２００５（１），３５
"

１１４；Ｇａｒｒｅｔｔ，ＢＬ，２０１２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Ｗｈ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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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①。我们知道布莱克斯通错误率是自罗马时代以来一个毋庸置疑的法治原

则②。然而，这里提供的数据揭示了公众对这一原则态度的肯定程度逐渐削

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公众对于这种神圣不可动摇原则态度的转变，以及因此

产生了怎样的政策影响？

在因果关系问题上，需要保证使用更多的数据和更多样的方法来进行额外

的研究。发生这个转变的可能原因和重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对犯罪率上升的警

惕，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和公共安全程度的下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

一些国家，除了犯罪率增加之外，对类似死刑的刑事司法问题的态度，也受文

化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所以，虽然犯罪数量事实上没有增加，恐怖主义活动也

鲜有耳闻，但是媒体的夸张渲染依然影响了民意。此外，媒体大肆报道错放的

冤假错案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法律程序的不满。暴动、恐怖主义和其他严重犯

罪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的可怖场面和公众的愤慨可能会促使曾被公众接受，并

严格遵守并不断完善的法律原则发生变化。

改变民众态度的一个政策反应可能会改变犯罪的举证标准，而这将影响Ⅰ
型和Ⅱ型错误。因此，提高证据标准可能会导致更少的错判，但也会造成更多
的错放。但是如果告知公众降低举证标准的提案呢？他们会支持吗？也许长期

以来应用在普通法制度中排除合理怀疑度的标准不适用于所有罪行。但是，如

果提出这个建议，公众可能会支持降低最严重罪名的举证标准。虽然这未使用

严谨数据的支持，纯粹是投机性的臆测，但是鉴于公众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的

支持下降，仍然可能意味着公众愿意考虑这样的建议。

正如对死刑态度的调查受限于除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和特异性以外其他因

素 （例如，询问具体类型的刑事犯罪，而不是笼统的犯罪）③ 也可能是公众对

以前描述的社会调查的回应，受访者不被告知在导致定罪或无罪判决的假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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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文章指出，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３年中国国家统计局
（Ｎ＞１００Ｋ）进行的三次调查中，１／３的受访者将犯罪认定为最严重的公共问题。令人不安
的是，这种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更多认同。笔者指出，对错判事实的认识并不影响

自身原来态度是中国公民支持死刑的原因，这表明他们认为错判的概率很小：“他们认为，

为了服务社会公义，维护治安，司法错误或许是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这可能是集体主

义的遗留物。也就是说，‘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而多多少少牺牲一些’”。



审判中所犯罪行的性质。这是一个因素，可以解释在Ⅰ类和Ⅱ类错误之间无法
选择的受访者的比例很高。当然，如果受访者被告知被告的被指控是区别于其

他重罪或轻罪，而是导致大规模伤亡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恐怖主义罪行，结果可

能会有所不同。同样，在今后有关降低举证标准的建议调查中，征询公众意见

的问题也需要提及内容包括恶性犯罪和恐怖主义。

我们可以提议设想将犯罪 （以及各类相关罪行）分为以下大类：（１）恐
怖主义；（２）故意谋杀；（３）暴力和误杀罪 （即过失杀人）；（４）财产犯罪；
（５）轻罪。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由于公众对布莱克斯通错误率例的接受程
度不断下降，公众将会支持降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罪行的举证标准的建

议。公民认为这些罪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最严重和迫在眉睫的，也是最不

能容忍被释放和赦免的罪行。

对于恐怖分子或危害公共安全的罪犯 （后者的适用普通法国家的民事案

件标准），公众是否接受明确而有说服力的标准，甚至是优势证据标准？法官

和陪审团日常确定在许多民事诉讼中应负责任时使用这些标准 （包括被告的

心理状态），不仅涉及疏忽，还涉及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莽撞行为 （例如故意的

侵权行为，包括意外死亡），就像在刑事案件中，当他们权衡被告的辩护词时

一样。通过这些证明标准之一可能会减少错误的无罪释放，并使检察官更容易

地在最极端的公共伤害案件中定罪被告。

超出合理的怀疑标准的刑事司法审判不会完全消失，并且仍然会被用于重

罪、轻微财产犯罪和轻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此类的错判并不像将犯恐怖主

义和大规模故意伤害的罪犯错判无罪那样具有危害性。

对这一提议的一个规范性意见可以是，在刑事案件中，使丧失自由的处罚

明显多于民事诉讼，因此，鉴于社会高度重视自由，未来标准不能低于当前标

准。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是自由还是安全该占更大权重？没

有人会对无安全不自由提出质疑和争辩，反之亦然；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对

这个问题进行全面哲学讨论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立法者或公众对法律哲

学家对这一比例的看法是否同意呢，还是定量研究表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显而

易见，还有其他因素 （例如，遵从先例的错误率和陪审团决策准确性）驱动

司法制度中的Ⅰ型或Ⅱ型错误增减？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假设对某些
罪行的标准或证据的变化进行解释，公众和法律制定者会发现他们的决定是合

理的，并且可能会将其采纳。至少可能会尝试对最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降

低举证标准，最终在法庭审判实务中对其进行宪法评估。

世界各地最近的恐怖事件可能会引发证据标准的这种变化，正如在另一个

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判例。法律分析师现在正在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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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宪法要求涉及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恐怖主义相关行为的刑事指控之前就

存在 “明确和现实迫切的危险”①。目前的美国宪法规定，被告被证明是在合

理怀疑下，构成迫切的实际的非法行为威胁，然后才可以被定罪。在目前明确

的危险测试下，只有煽动性言论是不够的 （见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１９６９
年）。最近提出的第一修正案修改是由于知道所有派系的伊斯兰势力和恐怖分

子都利用互联网、聊天室、加密消息和社交媒体有计划地进行他们对平民的信

息轰炸，这几乎是不可能在实际操作中预防或预测并专项应对的。事实上基层

司法原则的这种偏离是必然的，因为公众的安全感降低了。

一定会有人质疑，并因此认为，我们已经打算放弃布莱克斯通错误率赖以

生存的道德标准，更不用说无罪推定了。我们本来希望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去动

摇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有些人可以基于各种原因对于刑事司法政策的道

德提出不同观点，就像质疑用自由价值对抗削弱恐怖主义 （以及判决处罚罪

犯）和降低犯罪率最终产生利益一样。我们也已经认识到了，正如一位评论

家所说，我们关于修改举证责任的建议可能是 “引火上身”的建议，但我们

已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②

我们对此观点高度敏感，但是我们建议公众尽可能消除这种想法，转而把

精力集中在惩治恐怖主义等刑事犯罪行为上。可能是时候尽我们所能去尝试探

讨对这些案件做出一些改变，否则我们可能不会再有机会活着堂而皇之地进行

诸如此类的道德辩论。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与布莱克斯通错误率 （及其前身）

制定的时代不同。布莱克斯通原则在几乎没有法医鉴定方法的时候制定，如我

们所知，当时恐怖主义不存在，也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现在不同，刑事

诉讼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此外，这一原则在政府经常用监禁作为政治镇压手

段时提出，而现代民主国家及其政府则是利用监禁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

如果我们报告的数据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执行标准制度政策的改变

可能并不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陪审团无论如何要在证据超出了合理

的怀疑情况下，将一些被控犯有恐怖主义或大规模危害公众安全的案件的被告

定罪 （毫无疑问许多陪审员已经确实这样做了），这是一种反向证明陪审团无

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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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ｋｈｏｌｍ，Ｅ，２０１５ＩＳＩＳｉｎ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ａｉｓ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ｂｏｕｔ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
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８，Ａ６

ＳｅｅＲｅｉｍａｎ，Ｊ，Ｈａａｇ，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ａｔ２２７雷曼·哈格１５年前提出如下建议：“如
果我们相信惩罚无辜者不比错放有罪者危害更大，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应该以恰当的方式

改变。例如，我们可以降低刑事案件定罪证据的标准。”



也有人认为，降低恐怖主义犯罪和大规模伤亡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不道德

的，在死刑案件中尤甚。虽然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利用上诉程序，延长审判过

程、延后最终审判结果下达的时间来纠正和减少错判。但是，必须强调，虽然

我们支持我国或其他国家地区刑事司法改革的同时也重视新的社会威胁，但是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预防和及时补救已有或未发生的司法错误。

最后，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可能属于法律界的非主流观点，也可能不会完

全奏效。在降低恶性犯罪的举证标准的同时，可能会降低错放的频率，增加社

会控制的成本，同时这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错判。因此，直白地讲：我们试图找

出如何减少错放和错判的方法 （也即我们应尽最大努力避免冤假错案）①。正

如我们无法确信法官或陪审团是否客观上判断正确一样，我们也无法预测采用

降低举证标准将导致Ⅰ型或Ⅱ型错误频率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鉴于全球社会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这项建议值得法律制定者进一步考虑。

六、结论

本文的可取之处在于审视世界各国人民对更严重的司法错误态度：错判还

是错放更严重？当然我们的研究有也几个缺陷。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未

能对受访者选择不同类型错误的原因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犯罪率、经济水

平、政治等因素都有许多相关和复杂的变数。未来的研究人员应该探讨受访者

做出选择的理由，这可能涉及定性研究 （如焦点小组），并采用多变量分析，

控制人口和情境变量，如种族、社会阶层、性别、教育、收入、犯罪率等。最

后，我们提出三项关于我们研究结果的建议。

第一，法律学者和犯罪学家迫切需要更多地关注司法错误的问题。在回顾

以前的研究时，我们发现了公众日渐接受积极错误的趋势。惩罚一个无辜的人

让若干个有罪的人获得自由就可取吗？布莱克斯通的比率理论在几百年的今天

后仍然适用吗？根据 Ａｌｓｃｈｕｌｅｒ② 的说法，“布莱克斯通错误率认识到人类使法
律和法律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第二，鉴于没有实证证据，布莱克斯通原则强调了错判问题严重性及其预

防的必要性。然而，综观全球几个司法系统，公众对于更严重司法错误判断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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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积极错误是更常见的，特别是对于穷人和那些缺乏足够辩护资源的人来

说①。因此，应针对人口因素和辩护资源的匮乏，进行额外的实证研究。

第三，世界各地的刑事司法体系确定Ⅰ型和Ⅱ型错误的方法差别很大。考
虑到许多无辜者被长期监禁的规律性，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一方面必须通过更

广泛地使用 ＤＮＡ测试来建立对无辜者的保护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对错
放的关注日益增加，刑事司法制度必须继续积极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也许在

某一天，处理这些罪行的最好办法就是保留目前的标准。无论如何，法律从业

人员 （例如法官、检察官、指定辩护人）都应该承认司法错误的存在，尽全

力防止错判的发生②，同时提高对恐怖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定罪判决的准

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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